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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伙企业是指两个或

两 个以上的企业依据签定

的契约或协议，共同出资，

共同经营，同为业主，以 盈

利为目的的企业 合伙企

业除依据会计制度设置会

计科目外，还需设置一 个

资本帐 户和 一 个 往来帐

户，并以业 主的名字设置

二级科目来反映每一 个业

主权益的增减，以 便区分

合伙人各自的权益。本文

谨对合伙企业业主权益的

部分会计处理作些探讨，

供讨论参考。

一、合伙企业开户的

帐务处理

合伙企业中的各企业

投资可以是现金，也可以

是其他经济资源。非现金

的资产投资应以各合伙 人

都认可的公平市场价格来

计算其投资额

例如：A 企 业和 B 企

业开办合 伙 企业，A 企业

投入 130 000 元现金，B 企

业以原独资企业资产和负

债投资，其中 ，现金 7 000

元，以 市场价确定的原材

料 15 000 元，固定资产作

价 157 000 元和应付帐款

5 000 元 ，双方商 定 5 000

元负债由合资企业承担，

则该合伙 企业帐 务处理

为：

1. 收到 A 企 业 投资

的会计分录：

借：现金  130 000

贷：实收资本— A 企业

130 000

2. 收到 B 企业投 资

的会计分录

借：现金  7 000

原材料  15 000

固定资产  157 000

贷：应付帐款  5 000

实收资本—B 企业  174 000

二、新合伙人入伙引起的权益变动

企业在经营过程中，有时会有企业主动要求入伙

或合伙企业主动吸收有关企业入伙。在征得原合伙人

一致同意后，可重新在协议中规定损益分配办法，并对

合伙 企业资产进行合理估价。然后对不同入伙方式作

出不同的会计处理。

入伙方式一般有以下三种：

1.新合伙企业购买原合伙企业权益

新合伙企业购买原合伙企业的权益，作为整体 合

伙企业并未从新合伙人处获得任何资产，所以 合伙企

业向原有的资产和负债并没有改变。只需把原合伙人

资本帐户中被购买部分余额转至新合伙人资本帐户即

可。 至于购买价格是否和原帐面余额一致一般不需反

映。前例中 A 企业若以 7 000 元的价格，把其 6 500 元

资本转给新合伙人 C 企业，应作如下会计处理：

借：实收资本—— A 企业  6 500

贷：实收资本—— C 企业  6 500

2.新合伙企业直接向原合伙 企业投资

新合伙企业直接向原合伙企业投资，组成的新合

伙企 业的资产和权益同时增加，需再以新合伙企业名

字设置资本帐户并登记入帐。如果前例中：新合伙人 C

企 业投资 25 000 元作为入伙资本，则可作会计分录：

借：现金  25 000

贷：实收资本—C 企业  2 500

3. 合伙企业追加投资

原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向合伙企业投资与新合伙企

业向原合伙企业投资相同，合伙企业的资产和权益同

时增加。帐务处理上，相应地增加各合伙人的资本。借

记“ 现金”等科目，贷记“实收资本——投资人”即可。

三、合伙人退伙引起的业主权益变动

合伙 人因某种原因不愿继续合伙经营，经其他合

伙 人同意可以退出合伙企业。退伙人有权收回其应得

权益。合伙人退出的方式有：（1）出售其股权（含将股权

出 售给 其他合伙人）；（2）合伙企业退还退伙人应得权

益。

1. 合伙人出售其股权。

合伙人出售其股权，需要征得其他合 伙 人的同意

之 后方可，但是出售股权的价格及价款的收付纯属 退

伙人私事 ，与合伙企业 无关。 售价的高低，也对合伙 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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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的资产总额并无影响。在帐户处理上只需在合伙企

业的帐册上做股权的过户分录就可以了。

2. 合伙企业退还退 伙 人 应得权益引起的权益变

动。

一般情况，企 业资产的帐面值与其实际的市价核

定额是不相等的，并且企业原有的商誉等无形资产未

入帐。这样退伙人自合伙企业收回的权益额就可能大

于或小于其资本帐户的余额，这差额必定引起其他合

伙人的资本帐户余额的变动。

例：A 企业、B 企 业、C 企业共同出资组成 A BC 合

伙企业，现 C 企业提出退伙，A 、B 企业同意。三家商议

从企业资金中付给 C 企业 30 000 元（原投资帐户 C 企

业现余额为 22 000 元），其中 8 000 元是对 C 企业额外

补贴，并将这 8 000 元作为损益在 A 企业和 B 企 业之

间分配，按投资比例：A 企业应分担 5 000 元，B 企 业应

分担 3 000 元，则应作如下帐务处理：

借：实收资本—C 企 业  22 0 0 0

实收资本—A 企业  5 000

实收资本—B 企 业  3 0 00

贷：现金（付给 C ）  30 000

可 见：A 企业、B 企 业的权 益都 相应减少了。

四、合伙企业损益的分配

合伙企业的损益，在会计期末，应按事先达成的协

议和规定，在合伙 企 业之间进行分配，并要在资本帐户

中加以反映。如 果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，一律平均分

配。

合伙企业损益分配主要有三种 方法：（1）按投资比

例分配；（2）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配：（3）先分配特别奖

励和补贴，余额再按约定比例分配。

按投资比例分配时一般情况下，合伙人投资额的

多少是企业损益高低的决定性因素。因此可以按投资

额的多少作为损益分配的标准。

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配损益，如果合伙企业的各

合伙人事先协议中有约定收 益分配比例，则应按该比

例分配收益。如 A B 合伙 企 业协议中明文规定：A 企业

应得损益 60% ，B 企 业应得损益 40 % ，本年 度 企业

9 000元收益应分配如下：

A 企业：9 000 元 ×60 % = 5 400 元

B 企业：9 000 元 ×40 % = 3 600 元

帐务处理为：

借：本年利润  9 000

贷：实收资本—A 企业  5 40 0

实收资本—B 企业  3 600

先分配特别奖励和补贴，余额再按约定比例分配，

如果企业的经营成果受到合伙人提供服务的重大影

响，而各合伙人提供的服务能力又各不相同，合伙企业

的利润可先规定给不同合伙人一定比例的补贴，余额

再按照约定的比例分配。A B 企业合伙，若协议规定分

配利润时，给 予 A 企业 1 300 元，B 企 业 1 100 元作为

特殊补贴，剩余部分再平均分配，则 9 000 元净收益可

分为：

帐务处理为：

借：本年利润  9 000

贷 ：实收资本—A 企业  4 600

实收资本—B 企 业  4 4 00

五、合伙企业因改组股份公司引起的业主权益的变

动

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合伙企业可以改组为股份

公司形式继续经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需要对原合伙企业

帐务进行调整，因为企 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必然引起业

主权益的变动。企业 对原帐目中某些项目调整时，因调

整而产生的损益在合伙 企业合伙人资本帐户按一定比

例分配。并结清原合伙人资本帐户，并用“股本”帐户代

替“实收资本”帐户。

假定原合伙企业以 17 000 元的价格将其应收帐款

18 000 元转给股份公司
，
则应作如下处理：

1.帐户调整：

借：资本调整  1 00 0

贷：坏帐 备抵  1 0 0 0

2.将调整结 果平均分给合伙人 A 、B

借：实收资本— A  500

实收资本—B  500

贷：资本调整  1 000

六、合伙企业的清算

合伙企业因契约期满，或由 于其他原因，经全体合

伙人同意而停止经营，需要进行清算。清算时要对业主

权益的变动，从资产、损益、现金三 个方面作出会计处

理。具体顺序如下：首先，将合伙企业的资产出售变为

现金。其次，将变卖资产所发生的损益，按照规定的损

益分配比例，分配并转入各个合伙人的资本帐户。第

三，清偿合伙企业的对外债务。最后，将剩余现金按照

合伙人资本帐户余额比例或以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分

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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